
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金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实收资本（或股本） 资本公积 减：库存股 盈余公积

一般风险准

备

未分配利润 其他 实收资本（或股本） 资本公积 减：库存股 盈余公积

一般风险准

备

未分配利润 其他

一、上年年末余

额

２２２

，

５７４

，

６２０．００ ２０６

，

３６４

，

３７２．６３ ４７

，

９３８

，

４０５．８８ －１４６

，

３８９

，

０７４．２２ ４０

，

１６８

，

４５２．５６ ３７０

，

６５６

，

７７６．８５ ２２２

，

５７４

，

６２０．００ ２０９

，

７８１

，

６３０．０６ ４７

，

９３８

，

４０５．８８ ４９

，

４３６

，

４９３．７５ ８５

，

０７５

，

４９２．７４ ６１４

，

８０６

，

６４２．４３

加：会计政策变

更

－３

，

４１７

，

２５７．４３ －８

，

４９６

，

８３５．８５ －１１

，

９１４

，

０９３．２８

前期差错更正

－５

，

６８７

，

５２５．９０ －１

，

０５６

，

０７５．２７ －６

，

７４３

，

６０１．１７

其他

二、本年年初余

额

２２２

，

５７４

，

６２０．００ ２０６

，

３６４

，

３７２．６３ ４７

，

９３８

，

４０５．８８ －１４６

，

３８９

，

０７４．２２ ４０

，

１６８

，

４５２．５６ ３７０

，

６５６

，

７７６．８５ ２２２

，

５７４

，

６２０．００ ２０６

，

３６４

，

３７２．６３ ４７

，

９３８

，

４０５．８８ ３５

，

２５２

，

１３２．００ ８４

，

０１９

，

４１７．４７ ５９６

，

１４８

，

９４７．９８

三、本年增减变

动金额（减少以

“

－

”号填列）

－３

，

３７１

，

６０４．８６ ４

，

０９４

，

９３８．１０ －４０

，

１６８

，

４５２．５６ －３９

，

４４５

，

１１９．３２ －１８１

，

６４１

，

２０６．２２ －４３

，

８５０

，

９６４．９１ －２２５

，

４９２

，

１７１．１３

（一）净利润

４

，

０９４

，

９３８．１０ －３

，

６７９

，

５１７．００ ４１５

，

４２１．１０ －１８１

，

６４１

，

２０６．２２ －４３

，

８５０

，

９６４．９１ －２２５

，

４９２

，

１７１．１３

（二）直接计入

所有者权益的

利得和损失

－３

，

３７１

，

６０４．８６ －３

，

３７１

，

６０４．８６

１．

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公允价

值变动净额

２．

权益法下被

投资单位其他

所有者权益变

动的影响

３．

与计入所有

者权益项目相

关的所得税影

响

４．

其他

－３

，

３７１

，

６０４．８６ －３

，

３７１

，

６０４．８６

上述（一）和

（二）小计

－３

，

３７１

，

６０４．８６ ４

，

０９４

，

９３８．１０ －３

，

６７９

，

５１７．００ －２

，

９５６

，

１８３．７６ －１８１

，

６４１

，

２０６．２２ －４３

，

８５０

，

９６４．９１ －２２５

，

４９２

，

１７１．１３

（三）所有者投

入和减少资本

－３６

，

４８８

，

９３５．５６ －３６

，

４８８

，

９３５．５６

１．

所有者投入

资本

２．

股份支付计

入所有者权益

的金额

３．

其他

－３６

，

４８８

，

９３５．５６ －３６

，

４８８

，

９３５．５６

（四）利润分配

１．

提取盈余公

积

２．

提取一般风

险准备

３．

对所有者（或

股东）的分配

４．

其他

（五）所有者权

益内部结转

１．

资本公积转

增资本（或股

本）

２．

盈余公积转

增资本（或股

本）

３．

盈余公积弥

补亏损

４．

其他

四、本期期末余

额

２２２

，

５７４

，

６２０．００ ２０２

，

９９２

，

７６７．７７ ４７

，

９３８

，

４０５．８８ －１４２

，

２９４

，

１３６．１２ ３３１

，

２１１

，

６５７．５３ ２２２

，

５７４

，

６２０．００ ２０６

，

３６４

，

３７２．６３ ４７

，

９３８

，

４０５．８８ －１４６

，

３８９

，

０７４．２２ ４０

，

１６８

，

４５２．５６ ３７０

，

６５６

，

７７６．８５

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２００８

年度 单位：（人民币）元

(

上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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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２．２

利润表

２００８

年

１－１２

月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合并 母公司 合并 母公司

一、营业总收入

１

，

３２３

，

５４２

，

８８７．３１ １

，

３１９

，

３４６

，

４０６．７５ １

，

５２０

，

９４０

，

５４２．７１ １

，

５１１

，

７５６

，

９０１．２４

其中：营业收入

１

，

３２３

，

５４２

，

８８７．３１ １

，

３１９

，

３４６

，

４０６．７５ １

，

５２０

，

９４０

，

５４２．７１ １

，

５１１

，

７５６

，

９０１．２４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１

，

３３３

，

９５１

，

１７７．２２ １

，

３１６

，

９７７

，

０５９．００ １

，

７３６

，

９０２

，

９０３．６０ １

，

６７８

，

５８０

，

３５３．７５

其中：营业成本

１

，

２６６

，

８９２

，

９９４．９６ １

，

２５９

，

７０５

，

０７７．４５ １

，

４９８

，

４２６

，

９０５．７８ １

，

４７４

，

３２７

，

５９０．６１

利息支出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退保金

赔付支出净额

提取保险合同准备金净额

保单红利支出

分保费用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６

，

８８６

，

３９９．１３ ６

，

１９６

，

１７７．３４ ６

，

１６８

，

０４６．９９ ５

，

９２６

，

２９９．６０

销售费用

１

，

５２０

，

４１９．５３ ６８２

，

４７５．２４ ５

，

４４１

，

８５５．６８ １

，

１２０

，

７１３．４０

管理费用

４２

，

９１２

，

６８９．６９ ４１

，

６０５

，

９１９．３６ ５２

，

２８０

，

５９６．９４ ４８

，

６８４

，

８４０．５７

财务费用

１２

，

３９３

，

１６９．４６ ５

，

４１８

，

８０９．６９ ２４

，

５７６

，

７２３．０２ １２

，

３２３

，

８２８．０６

资产减值损失

３

，

３４５

，

５０４．４５ ３

，

３６８

，

５９９．９２ １５０

，

００８

，

７７５．１９ １３６

，

１９７

，

０８１．５１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

失以“

－

”号填列）

－１

，

８７３

，

０７８．３２ ４０

，

２２３．４３

投资收益（损失以“

－

”号填

列）

１４

，

４１０

，

１９８．２０ １５

，

３７１．０４ ５

，

２１３

，

５４７．３４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

企业的投资收益

汇兑收益（损失以“

－

”号填

列）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

－

”

号填列）

２

，

１２８

，

８２９．９７ ２

，

３８４

，

７１８．７９ －２１０

，

７０８

，

５９０．１２ －１６６

，

８２３

，

４５２．５１

加：营业外收入

２０１

，

６７８．０２ ２０１

，

６１５．９７ ２８１

，

７０４．５１ ２２３

，

５１８．７１

减：营业外支出

５８３

，

２０８．２６ ５１５

，

７９４．１８ １６

，

６６９

，

４１８．２４ １６

，

６６０

，

７３３．８５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

失

４１５

，

７９４．１８ ４１５

，

７９４．１８ ２

，

４５９

，

７３９．９６ ２

，

４５９

，

７３９．９６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

－

”号填列）

１

，

７４７

，

２９９．７３ ２

，

０７０

，

５４０．５８ －２２７

，

０９６

，

３０３．８５ －１８３

，

２６０

，

６６７．６５

减：所得税费用

１

，

３３１

，

８７８．６３ １

，

３３１

，

８７８．６３ －１

，

６０４

，

１３２．７２ －１

，

６０４

，

１３２．７２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

－

”

号填列）

４１５

，

４２１．１０ ７３８

，

６６１．９５ －２２５

，

４９２

，

１７１．１３ －１８１

，

６５６

，

５３４．９３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

４

，

０９４

，

９３８．１０ －１８１

，

６４１

，

２０６．２２

少数股东损益

－３

，

６７９

，

５１７．００ －４３

，

８５０

，

９６４．９１

六、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０．０２ －０．８２

（二）稀释每股收益

０．０２ －０．８２

９．２．３

现金流量表

２００８

年

１－１２

月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合并 母公司 合并 母公司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

的现金

５９１

，

５６８

，

９７６．５４ ５８６

，

４３０

，

２６０．１７ １

，

２９８

，

９５２

，

４９３．７５ １

，

２９０

，

３２６

，

７７４．２０

客户存款和同业存放款项

净增加额

向中央银行借款净增加额

向其他金融机构拆入资金

净增加额

收到原保险合同保费取得

的现金

收到再保险业务现金净额

保户储金及投资款净增加

额

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净增

加额

收取利息、手续费及佣金

的现金

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回购业务资金净增加额

收到的税费返还

５

，

３２４

，

８３９．６４ ５

，

３２４

，

８３９．６４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

的现金

２

，

１８３

，

６５０．３８ ２

，

２８７

，

００３．８６ ６

，

９９４

，

７２３．３２ ５

，

８８９

，

４４４．７７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５９３

，

７５２

，

６２６．９２ ５８８

，

７１７

，

２６４．０３ １

，

３１１

，

２７２

，

０５６．７１ １

，

３０１

，

５４１

，

０５８．６１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

的现金

３６７

，

８８５

，

０５４．４５ ３６７

，

８７７

，

５０８．０７ １

，

２１４

，

１９０

，

４２４．３０ １

，

２０１

，

９０４

，

８０５．２５

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加额

存放中央银行和同业款项

净增加额

支付原保险合同赔付款项

的现金

支付利息、手续费及佣金

的现金

支付保单红利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

付的现金

７４

，

８０５

，

００６．１４ ７３

，

７８２

，

５９３．７９ ７４

，

８２６

，

４５３．３６ ７２

，

０１９

，

２７０．９２

支付的各项税费

３６

，

４２１

，

９８０．０５ ３５

，

７８２

，

１２９．４１ ２３

，

３１６

，

３２８．３７ ２２

，

４４５

，

６０３．１４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

的现金

３５

，

４１０

，

８７０．０２ ３４

，

９５０

，

７３５．８７ ２３

，

５９４

，

１１０．６２ １９

，

３１９

，

１８８．２１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５１４

，

５２２

，

９１０．６６ ５１２

，

３９２

，

９６７．１４ １

，

３３５

，

９２７

，

３１６．６５ １

，

３１５

，

６８８

，

８６７．５２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７９

，

２２９

，

７１６．２６ ７６

，

３２４

，

２９６．８９ －２４

，

６５５

，

２５９．９４ －１４

，

１４７

，

８０８．９１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１２０

，

５０５

，

４００．００ ３２

，

５０９

，

２６３．１８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５

，

２１３

，

５４７．３４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

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

金净额

１４２

，

６６５．０４ １４２

，

６６５．０４ ２

，

１１７

，

７９９．８５ ２

，

１１７

，

７９９．８５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

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１１７

，

８４１

，

１０５．３８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１１７

，

９８３

，

７７０．４２ １２０

，

６４８

，

０６５．０４ ３９

，

８４０

，

６１０．３７ ２

，

１１７

，

７９９．８５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

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

金

２０

，

４７４

，

８７５．１８ ２０

，

４７４

，

８７５．１８ ３１

，

３９９

，

４３７．３８ ３０

，

８３８

，

７８１．０５

投资支付的现金

３８

，

１１４

，

９０７．５８

质押贷款净增加额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

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２０

，

４７４

，

８７５．１８ ２０

，

４７４

，

８７５．１８ ６９

，

５１４

，

３４４．９６ ３０

，

８３８

，

７８１．０５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９７

，

５０８

，

８９５．２４ １００

，

１７３

，

１８９．８６ －２９

，

６７３

，

７３４．５９ －２８

，

７２０

，

９８１．２０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

东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８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５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８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８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１５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５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８８

，

９０９

，

５００．００ １８８

，

９０９

，

５００．００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

息支付的现金

１１

，

１７３

，

４６９．２５ ８

，

８９３

，

２０９．２５ ２０

，

１７８

，

８６２．７９ ７

，

９２９

，

９２３．４９

其中：子公司支付给少数

股东的股利、利润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１６６

，

１７３

，

４６９．２５ １６３

，

８９３

，

２０９．２５ ２０９

，

０８８

，

３６２．７９ １９６

，

８３９

，

４２３．４９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１２６

，

１７３

，

４６９．２５ －１２３

，

８９３

，

２０９．２５ －２８

，

０８８

，

３６２．７９ －１５

，

８３９

，

４２３．４９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

金等价物的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

增加额

５０

，

５６５

，

１４２．２５ ５２

，

６０４

，

２７７．５０ －８２

，

４１７

，

３５７．３２ －５８

，

７０８

，

２１３．６０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余额

６

，

２８８

，

０３３．９６ ４

，

２４８

，

８９８．７１ ８８

，

７０５

，

３９１．２８ ６２

，

９５７

，

１１２．３１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余额

５６

，

８５３

，

１７６．２１ ５６

，

８５３

，

１７６．２１ ６

，

２８８

，

０３３．９６ ４

，

２４８

，

８９８．７１

９．２．４

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

附后

)

９．３

与最近一期年度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具体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９．４

重大会计差错的内容、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

适用

√

不适用

９．５

与最近一期年度报告相比，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具体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将持有子公司南宁德瑞科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出去，确定的成交日为

６

月

３０

日，因此，该子

公司的损益表及现金流量表仅上半年内容纳入合并报表之中，而资产负债表未纳入合并报表之中。

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Ｏ

九年三月二十四日

(

上接
D57

版
)

（一）在本章程规定的人数范围内，按照拟选任的人数，由前任董事会提出选任董事的建议名单，经董事会决议通过后，

然后由董事会向股东大会提出董事候选人并提交股东大会选举；由前任监事会提出拟由股东代表出任的监事的建议名单，

经监事会决议通过后，然后由监事会向股东大会提出由股东代表出任的监事候选人并提交股东大会选举。 职工代表监事由

公司职工民主选举直接产生。

（二） 连续

１８０

日以上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发行在外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

以上的股东可以向公司董事会提出

董事候选人或由股东代表出任的监事候选人。

（三）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持有或者合并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的股东可以提出独立董事候选人，但提名的人数

必须符合相关规定。 独立董事的提名人在提名前应当征得被提名人的同意。 提名人应当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 学历、职

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等情况，并对其担任独立董事的资格和独立性发表意见，被提名人应当就其本人与公司之间

不存在任何影响其独立客观判断的关系发表公开声明。 在选举独立董事的股东大会召开前，公司董事会应当按照规定公布

上述内容。

（四）董事会、监事会应当对上述提名董事、监事候选人的提案进行审核，对于符合法律、法规和本章程规定的提案，应提

交股东大会讨论，对于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提案，不提交股东大会讨论的，应当在股东大会上进行解释和说明。

１１

、原章程第八十二条后新增二条，其后各条依序顺延。

第八十三条 股东大会选举两名及以上董事或监事时，实行累积投票制。

累积投票制是指股东大会选举董事或监事时，有表决权的每一股份拥有与应选董事或监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股东拥

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

第八十四条 公司采取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或监事时，每位股东所投的董事或监事选票数不得超过其拥有董事或监事

选票数的最高限额。 如果选票上该股东使用的投票总数超过其合法拥有的投票数，则该选票无效；如果选票上该股东使用

的投票总数不超过其合法拥有的投票数，则该选票有效，差额部分视为放弃表决权。

董事或监事候选人根据得票多少的顺序来确定最后的当选人，但每一位当选董事或监事的得票必须超过出席股东大会

所持表决权的半数。

对得票相同的董事或监事候选人，若同时当选超出董事或监事应选人数，应重新按累积投票选举方式对上述董事或监

事候选人进行再次选举。

若一次累积投票选出《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或监事人数，对不够票数的董事或监事候选人进行再次投票，仍不够者，由

公司下次股东大会补选。

独立董事与非独立董事应分开投票。

选举产生的独立董事与非独立董事的人数按本章程的有关规定执行。

１２

、原章程第八十三条 股东大会将对所有提案进行逐项表决，对同一事项有不同提案的，将按提案提出的时间顺序进

行表决。 除因不可抗力等特殊原因导致股东大会中止或不能作出决议外，股东大会将不会对提案进行搁置或不予表决。

现修改为：

第八十五条 除累积投票制外，股东大会将对所有提案进行逐项表决，对同一事项有不同提案的，将按提案提出的时间

顺序进行表决。 除因不可抗力等特殊原因导致股东大会中止或不能作出决议外，股东大会将不会对提案进行搁置或不予表

决。

１３

、原章程第一百零七条 董事会由九名董事（含独立董事）组成，设董事长一人，副董事长一人。

现修改为：

第一百零九条 董事会由九名董事（含独立董事）组成，设董事长一人。

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并制定专门委员会议事规则并予以披露。专门委

员会成员全部由董事组成，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名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应占半数以上并担任召集人。 审计委员

会中至少应有一名独立董事为会计专业人士。

１４

、原章程第一百一十一条 董事会决定公司的投资和融资事项，投资权限为三千万元，融资权限为五千万元，建立严

格的审查和决策程序；重大投资项目应当组织有关专家、专业人员进行评审，并报股东大会批准。

现修改为：

第一百一十三条 董事会对公司对外投资、收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和质押、对外担保、委托理财、关联交易以及债务性

融资等事项的决策权限如下：

（一）单项金额在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合并会计报表净资产值

１０％

以下，且绝对金额不超过

３０００

万人民币的投资事

项，包括股权投资、经营性投资及对证券、金融衍生品种进行的投资等，但涉及运用发行证券募集资金进行投资的，需经股东

大会批准；

（二）累计金额在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合并会计报表净资产值

３０％

以下的资产抵押、质押事项；

（三）除本章程第四十二条规定的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对外担保之外的其他对外担保事项；

（四）单笔金额人民币

５０００

万元以下（含

５０００

万元），融资后公司资产负债率在

６５％

以下的债务性融资事项（发行债券

除外）；

（五） 涉及资产处置（包括收购、出售、置换、清理等）或关联交易的，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有关规定执

行。

应由董事会审批的对外担保事项，必须经公司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通过，并经出席董事会会议的

２／３

以上董事通过方可

作出决议。

董事会应当建立严格的审查和决策程序，超过董事会决策权限的事项必须报股东大会批准；对于重大投资项目，应当组

织有关专家、专业人员进行评审。

１５

、原章程第一百一十二条 董事长和副董事长由董事会以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选举产生和罢免。

现修改为：

第一百一十四条 董事长由董事会以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选举产生和罢免。

１６

、原章程第一百一十四条 公司副董事长协助董事长工作，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副董事长履行

职务；副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一名董事履行职务。

现修改为：

第一百一十六条 公司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一名董事履行职务。

１７

、原章程第一百二十七条 公司设总经理一名，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公司设副经理不超过五名，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公司经理、副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现修改为：

第一百二十九条 公司设总经理一名，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公司设副总经理五名，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１８

、原章程第一百三十八条 监事由股东代表和公司职工代表担任。 公司职工代表担任的监事不得少于监事人数的三

分之一。

现修改为：

第一百四十条 监事由股东代表和公司职工代表担任。 公司职工代表担任的监事不得少于监事人数的三分之一。

监事会中的职工代表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或者其它形式民主选举产生。

１９

、原章程第一百六十三条 公司可以采取现金或者股票方式分配股利。

现修改为：

第一百六十五条 公司可以采取现金或者股票方式分配股利，并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应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利润分配不得超过累计可分配利润的范围。 在公司盈利、现金流满足公司

正常经营和长期发展的前提下， 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

十。 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作出决议后公司董事会须在股东大会召开后两个月内完成股利（或股份）的派发事项。

附件二：

关于修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治理准则》（证监会［

２００２

］

１

号）、《上市公司章程指引》（

２００６

年修订）、《关于修改上市公司现

金分红若干规定的决定》（中国证监会［

２００８

］

５７

号）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做好上市公司

２００８

年年度报告工作的通知》

（深证上［

２００８

］

１６８

号）的有关规定和要求，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拟对《公司章程》进行了修改和补充，章程修改和补充的有

关内容涉及到《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相关内容，因此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也作出相应的修改。 具体修改内容如下：

１

、原第十三条 股东大会会议由董事会依法召集，由董事长主持。董事长因故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副董

事长主持；副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一名董事主持。

董事会不能履行或者不履行召集股东大会会议职责的，监事会应当及时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不召集和主持的，连续九十

日以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十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自行召集和主持。

召开股东大会时，会议主持人违反议事规则使股东大会无法继续进行的，经现场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过半数的股东

同意，股东大会可推举一人担任会议主持人，继续开会。

现修改为：

第十三条 股东大会会议由董事会依法召集，由董事长主持。董事长因故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半数以上

董事共同推举一名董事主持。

董事会不能履行或者不履行召集股东大会会议职责的，监事会应当及时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不召集和主持的，连续九十

日以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十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自行召集和主持。

召开股东大会时，会议主持人违反议事规则使股东大会无法继续进行的，经现场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过半数的股东

同意，股东大会可推举一人担任会议主持人，继续开会。

２

、原第二十五条 股东大会审议董事、独立董事、监事选举的提案，应当对每个董事、独立董事、监事候选人逐个进行表

决。

现修改为：

第二十五条 股东大会审议董事、独立董事、监事选举的提案，除累积投票制外，应当对每个董事、独立董事、监事候选

人逐个进行表决。

附件三：

董事候选人简历

杨伯华：

１９５８

年

１０

月出生，中共党员，毕业于中南大学，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

１９８２

年至

１９８６

年

１０

月就职于株洲硬

质合金厂；

１９８６

年

１０

月至

１９８８

年

６

月任株洲硬质合金厂

２０３

车间主任；

１９８８

年

６

月至

１９８９

年

１２

月任株洲硬质合金厂

２０２

车间主任；

１９８９

年

１２

月至

１９９０

年

７

月任株洲硬质合金厂二分厂经营科科长；

１９９０

年

７

月至

１９９８

年

１

月先后任株洲硬

质合金厂厂长助理、副厂长、厂长、厂长兼党委书记；

１９９８

年

１

月至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任株洲硬质合金厂副厂长、厂长；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至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任株洲硬质合金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总经理；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至今任株洲硬质合金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长、党委书记，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杨伯华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盛忠杰：

１９６１

年

９

月出生，中共党员，毕业于中南大学，工学硕士，高级工程师。

１９７８

年

８

月至

１９８２

年

８

月在中南工业

大学矿物工程系学习，

１９８２

年

８

月毕业，获工学学士学位。

１９８２

年

８

月至

１９８５

年

８

月在湖南省瑶岗钨矿工作，先后从事技

术管理、工程设计及施工管理等；

１９８５

年

８

月至

１９８８

年

６

月在冶金部长沙矿冶研究院攻读矿物工程数学模型研究生，

１９８８

年

６

月毕业， 获工学硕士学位；

１９８８

年

６

月至

１９９０

年

１０

月在冶金部长沙矿冶研究院从事研究工作；

１９９０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先后在中国有色金属工业长沙公司（先湖南省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计划处、计划科技处、企事业改革发展处工作，

历任副处长、处长，

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先后在湖南有色金属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科技产业部、规划投资部工作，历

任部长、副总工程师。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至今任湖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盛忠杰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文跃华：

１９５９

年

３

月出生，中共党员，毕业于中南大学，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 历任株洲硬质合金厂车间主任助理，五

分厂副厂长，劳动服务公司总经理，党委组织部部长，钻石实业开发公司总经理兼党委书记，株洲硬质合金集团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兼硬质材料事业部总经理；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至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任株洲硬质合金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副总经理；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至今任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文跃华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吴国根：

１９６３

年

２

月出生，中共党员，毕业于中南大学，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 历任株洲硬质合金厂

１０３

车间主任助

理，

１０４

车间副主任，碳化钨分厂厂长助理、厂长，钨钼事业部总经理，株洲硬质合金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兼硬质材料事

业部总经理、党委书记；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至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任株洲硬质合金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硬质材料事业部总经理、党

委书记；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至今任株洲硬质合金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吴国根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张毅：

１９５６

年

１０

月出生，中共党员，毕业于成都科技大学，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

１９８２

年

８

月至

１９８５

年

３

月任自贡硬

质合金厂一车间技术员；

１９８５

年

３

月至

１９９１

年

１０

月任自贡硬质合金厂一车间副主任；

１９９１

年

１０

月至

１９９９

年

４

月任自贡

硬质合金厂副厂长；

１９９６

年

４

月至

１９９８

年

８

月任自贡硬质合金厂厂长；

１９９８

年

８

月至

１９９９

年

１１

月任自贡硬质合金有限

责任公司总经理；

１９９９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０１

年

３

月任中钨硬质合金集团公司总经理、 党组书记；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至

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任

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至今任自贡硬质合金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张毅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贾信民：

１９５７

年

５

月出生，中共党员，毕业于内蒙古电视大学，大专学历，高级会计师。

１９８１

年

１

月至

１９９９

年

１１

月先后

任包头市第二化工厂（后转制为包头双环化工有限公司）财务科副科长、财务科科长、总会计师、常务副总经理、总经理、董事

长；

１９９６

年

７

月至

１９９９

年

１１

月先后任包头黄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现为包头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副总经理；

１９９９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任内蒙古稀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会计师；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至今任包头铝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财务总监。

贾信民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文开元：

１９４３

年

６

月出生，中共党员，毕业于中南工业大学，高级工程师。

１９６６

年

９

月至

１９６８

年

２

月，中南工业大学留

校；

１９６８

年

２

月至

１９７２

年

５

月任北京市冶金属材料厂技术员；

１９７２

年

５

月至

１９８３

年

６

月任北京市冶金局工程师、 党支部

副书记，

１９８３

年

６

月至

１９８４

年

９

月任北京铜丝厂副厂长、总工程师、党支部副书记；

１９８６

年

６

月至

２００２

年

８

月任国家计委

工业司、原材料司、产业司、工业司处长、副司长、高工、支部副书记、全国稀土办公室主任等；

２００２

年

８

月至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任

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办公室副组长，深圳金洲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已退休。

文开元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严 萍：

１９６４

年

４

月出生，中共党员，中南大学商学院财务管理硕士，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注册资产评估师。

１９８６

年

至

１９９２

年就职于湖南省长沙市人寿保险公司；

１９９５

年至今， 就职开元信德会计师事务所湖南分所， 历任资产评估部副主

任，审计一部副主任、主任，现任湖南开元会计师事务所副所长兼监事；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中南大学商学院

ＭＢＡ

兼职导师；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至今，任金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严萍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陈康华：

１９６２

年

８

月出生，博士后，中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１９８５

年

１２

月至

１９９１

年

１１

月任中南工业大学粉末冶金

研究所讲师；

１９９４

年

１

月至

１９９５

年

８

月任中南大学粉末冶金研究所副教授；

１９９６

年

６

月至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任中南大学粉末冶

金研究院副院长；

２００２

年

３

月至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任美国德州大学客座教授；

１９９５

年

９

月至今任中南大学粉末冶金研究院研究

员；

１９９６

年

４

月至今任中南大学粉末冶金研究院博士生导师；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至今任中南大学粉末冶金研究院芙蓉学者奖励计

划特聘教授；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至今任中南大学国防科工委轻质高强结构材料国防科技重点实验室筹办主任。

陈康华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６５７

证券简称
：

*ＳＴ

中钨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１１

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监事会及监事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于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４

日下午

２

：

３０

在公司会议室

召开，会议应到监事

３

人，实到监事

３

人，监事会主席郭文忠因公出差在外委托监事蔡家发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 本次会

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监事蔡家发主持，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会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

２００８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

２００８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

２００８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０８

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了《

２００８

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七、审议通过了《监事会对董事会关于非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涉及事项说明的意见》；

公司董事会已对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涉及事项进行了专项说明，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的专项说明客观、真实地反映了

公司的实际情况。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０８

年度公司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报告的独立意见》；

监事会对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发表意见如下：

１

、公司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及国家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结合公司的实际

情况，建立健全了相应的内部控制制度，保证了公司生产经营的正常开展和风险的控制，保护了公司资产的安全和完整。

２

、公司已建立较完善的内部组织机构，内部审计机构及人员配备到位，保证了公司内部控制重点活动的执行及监督充

分有效。

３

、报告期间，公司不存在违反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內部控制指引》及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情形发生。

综上所述，监事会认为，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全面、真实、准确，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的实际情况。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关联方签订

２００９

年度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监事会提名郭文忠、蔡家发（简历见附件）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十一、监事会对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有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１

、公司依法运作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建立和完善了内部控制制度，决策程序符合相关规定，公

司董事、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在履行职责时不存在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或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

行为。

２

、检查公司财务情况

公司财务报告已经北京大公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并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监事会

认为该审计报告真实、客观、公正的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３

、公司收购、出售资产情况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公司完成了转让南宁德瑞科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７５％

股权交易。 公司监事会认为此项股权转让大幅减少

了公司亏损，有利于发展公司主业，股权转让价格合理，交易中未发现存在内幕交易及损害部分股东的权益或造成公司资产

流失的现象。

４

、关联交易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均体现了市场公平原则，未发现损害公司利益和股东利益的现象。

十二、监事会对公司

２００８

年年度报告的审核意见

１

、公司

２００８

年年度报告的编制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２

、公司

２００８

年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地

反映公司报告期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３

、没有发现参与

２００８

年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综上所述，我们保证公司

２００８

年年度报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

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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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监事候选人简历

郭文忠先生：

１９６２

年

１２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中国注册会计师，高级国际财务管理师。 中国注

册会计师协会会员。 历任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财务部干部、中国有色金属进出口湖南公司财务部经理；香港湘冶有限

公司财务经理；湖南有色金属企业财务公司总经理；湖南有色金属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 现任湖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财务副总监兼财务资产部部长。 株洲硬质合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锡矿山闪星锑业有限公司董事、湖南柿竹园有色金

属有限责任公司董事、自贡硬质合金有限责任公司监事会主席。

郭文忠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蔡家发先生：

１９６２

年

３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 历任株洲硬质合金厂四分厂办公室副主任，财务

处财会科副科长，财务处处长助理、副处长、处长，株洲硬质合金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部长。 现任株洲硬质合金集团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深圳金洲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湖南有色株硬资产经营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株洲硬质合金进出口有限

责任公司董事；株洲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委员；湖南鑫泰保险经纪有限公司董事；株洲市商业银行董事。

蔡家发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６５７

证券简称
：

＊ＳＴ

中钨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１２

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０８

年股东大会通知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召集人：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的合法、合规性：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召开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

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５

日上午

９

：

００

（四）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五）出席对象：

１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７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上述

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

东。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六）会议地点：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元大道

１７

号开源鑫城大酒店

１９

楼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

２００８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二）

２００８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三）

２００８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四）关于

２００８

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五）

２００８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六）关于聘请

２００９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七）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此议案内容详见同日公告的《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附件一）》。

（八）关于修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此议案内容详见同日公告的《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附件二）》。

（九）关于与关联方签订

２００９

年度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

此议案内容详见同日公告的《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十）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董事候选人及简历详见同日公告的《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由于公司控股股东湖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达

３５．２８％

，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的有关规定，股东大

会在表决此议案时采取累积投票制。

（十一）关于选举第六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监事候选人及简历详见同日公告的《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另外，三名独立董事向股东大会作述职报告。

三、会议登记办法

（一）登记方式：

１

、出席会议的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国有法人股和社会法人股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

委托书、受托人身份证。

２

、股东代理人必须持有委托人授权委托书（见附件）、代理人身份证和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

（二）登记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４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２

：

００

，下午

２

：

３０－５

：

３０

。

（三）登记地点：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元大道

１７

号开源鑫城大酒店

１９

楼公司证券部。

四、其他事项

１

、参会股东自理交通费、食宿费。

２

、公司联系地址：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元大道

１７

号开源鑫城大酒店

１９

楼公司证券部。

邮政编码：

４１０１００

联系电话：

０７３１－４６５０９９１

传 真：

０７３１－４６５０８００

联 系 人：黄诗华

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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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单位（本人）出席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５

日召开的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并行使对会议议案的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卡：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日期： 年 月 日

说明：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６５７

证券简称
：

*ＳＴ

中钨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１４

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４

日召开的五届十一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关联

方签订

２００９

年度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 根据董事会决议，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４

日于长沙，公司与关联方自贡硬质合金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自硬公司”）签订了《商标使用许可协议》、《土地租赁协议》、《动力能源供应协议》、《产品销售协议》、《质量检

查、分析、测试仪表计量协议》、《原辅材料互供协议》、《经营租赁协议》、《关联方固定资产买卖协议》；与自贡硬质合金进出口

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自硬进出口公司”）签订了《进出口代理协议》；与自贡科瑞德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科瑞

德公司”）签订了《原料供应及废旧物资处置协议》；与自贡亚西泰克高新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亚西泰克公司”）签订

了《生产装备供应及配套服务协议》；与株洲硬质合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株硬公司”）签订了《材料供应协议》。 以上协

议有效期为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由于公司控股股东湖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有色”）控股自硬公司

８０％

的股权和株硬公司

１００％

的

股权，自硬公司控股自硬进出口公司

９８％

的股权、科瑞德公司

５９．３３％

的股权和亚西泰克公司

５５％

的股权，因此上述交易构

成了公司的关联交易。

在公司五届十一次董事会之前，公司将《关于与关联方签订

２００９

年度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及相关资料提供给了独立

董事，三名独立董事审核后一致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董事会审议关联方协议时，四名关联董事执行了回避表

决，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此项关联交易尚需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事

项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事项的投票权。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１

、自硬公司

自硬公司成立于

１９６５

年

５

月，注册地址：自贡市人民路

１１１

号，法定代表人杨伯华，注册资本人民币

５

亿元，税务登记

证号码：

５１０３０４６２０７１１２６８

，主要经营业务：硬质合金、钨制品、钼制品、硬质合金深加工产品及其配套工具和有色金属、超硬

材料等产品的生产、销售、服务与技术咨询，机械加工及技术服务，进出口业务。

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

２００６－２００８

年营业收入分别为

１７．８

亿元、

１９．７

亿元和

２３．３

亿元，营业收入逐年上升，但产

品毛利率逐年下降，

２００６－２００７

年的净利润分别为

２４３２

万元和

２２９２

万元。

２００８

年报审计尚未完成，利润数据还未确定，未

确定期末的净资产为

４．９

亿元。

由于湖南有色控股自硬公司

８０％

的股权，因此自硬公司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２

、自硬进出口公司

自硬进出口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

２２

日，注册地址：自贡市人民路

１１１

号，法定代表人张晓军，注册资本人民币

３００

万元，税务登记证号码：

５１０３０４７５４７０５０７４

，主要经营业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

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销售硬质合金、钨钼制品、硬质合金深加工产品及其配套工具产品、有色金属产品、超硬材料、模

具、机械设备、化工产品、建材、机械加工、技术服务。

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公司主要从事代理出口业务，主要针对公司及自硬公司需办理许可证的出口产品，代理产

品为粉末制品、钨钼制品和硬质合金产品。

２００６

年营业收入为

３５３

万元，净利润为

－２２６

万元；

２００７

年营业收入为

９７

万元，

净利润为

１５２

万元；

２００８

年营业收入为

４２

万元，净利润为

０．４

万元，净资产为

３０１

万元。

由于自硬公司控股自硬进出口公司

９８％

的股权，因此自硬进出口公司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３

、科瑞德公司

科瑞德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３

年

１

月，注册地址：自贡市人民路

１３０

号，法定代表人张毅，注册资本人民币

２１４５

万元，主要经

营业务：生产、销售钴粉、碳化钨粉、混合料及硬质合金、硬质合金再生资源综合利用、深加工，高技术陶瓷、晶须及超硬材料

的科研、生产、加工、销售。

近三年的主要财务数据：

２００６

年，销售收入为

６２８８

万元，净利润为

－１５０

万元；

２００７

年，销售收入为

７０５０

万元，净利润

为

－２０７

万元；

２００８

年，销售收入为

８６６４

万元，净利润

－３１９

万元，净资产为

１９５９

万元。

由于自硬公司控股科瑞德公司

５９．３３％

的股权，因此科瑞德公司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４

、亚西泰克公司

亚西泰克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１

年

９

月，注册地址：自贡市人民路

１１１

号，法定代表人张炜，注册资本人民币

６６０

万元，税务

登记证号码：

５１０３０４７２９８１６８８０

，主要经营业务：经营喷涂硬质合金及相关产品，制造、加工机械设备，销售本公司产品，提供

产品售后服务。

近三年的主要财务数据：

２００６

年营业收入为

１５１４．４９

万元，利润总额

８０．７９

万元；

２００７

年营业收入为

３０３０

万元，净利润

１３１．３２

万元；

２００８

年受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经营指标下滑，营业收入为

２２３９．８

万元，净利润

５．４２

万元，净资产为

９４２．６５

万

元。

由于自硬公司控股亚西泰克公司

５５％

的股权，因此亚西泰克公司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５

、株硬公司

株硬公司成立时间为

１９５４

年

４

月，注册地址：株洲市荷塘区，法定代表人杨伯华，注册资本人民币

７．４６

亿元，税务登记

证号码：

４３０２０２１９４２８１８４６

，主要经营业务：硬质合金、超硬材料及工具；钨、钼、钽、铌等难熔金属制品、化合物及深度加工产

品；金属陶瓷、精密陶瓷；有色金属冶炼、深度加工产品及相关附属产品。

２００７

年实现营业收入

３６８２８１

万元，净利润

１０５９２

万元，净资产

１４４４８５

万元。

由于湖南有色控股株硬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因此株硬公司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三、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１

、《商标使用许可证协议》主要条款

自硬公司同意将其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注册的“长城”商标许可公司自贡分公司在其产品上使用，使用期间，不得

将注册商标转让、扩散，并承担相应的义务。 在本协议有效期内，公司自贡分公司无偿使用自硬公司的“长城”商标。

２

、《土地租赁协议》主要条款

公司自贡分公司粉末厂、耐磨零件分厂、合金刀片分厂、矿用合金分厂、合金工具分厂、计控中心、质量检测中心等占地

合计

１４２．０５

亩（

９４６９７．７０

平方米）但土地使用权为自硬公司持有。 自硬公司同意将该等土地租给公司自贡分公司使用，租金

按

２０

元

／

亩·年计算，在本协议有效期内，公司自贡分公司应向自硬公司支付租金共计

２８４１

元，租金年底结清。

３

、《动力能源供应协议》主要条款

自硬公司向公司自贡分公司提供生产所需的水、电、蒸汽、氢气、压缩空气、冷冻水、软水、纯水。 公司自贡分公司依据计

量，按国家的价格，按照实际用量每月支付费用。

２００９

年度结算标准如下：

单位 项 目

预计年交易量

预计年交易额

（万元）

计价标准

动

力

分

厂

水

２８０

万吨

７００

成本价加

０－５％

电

６０００

万度

３９７０

成本价加

０－５％

氢气

８００

万立方米

２０００

成本价加

０－５％

天然气

１２００

万立方米

２７００

成本价加

０－５％

其他

８００

成本价加

０－５％

小计

１０１７０

注：上表中预计交易量、交易额按

２００９

年预计数据填报，最后以实际发生量、发生额为准。

４

、《产品销售协议》主要条款

公司自贡分公司将其产品销售给自硬公司，公司自贡分公司对自硬公司的销售均为买断销售。

本协议项下产品销售价格的确定，应按下列价格计算：

①

国家物价管理规定价。

②

若无国家规定价，则可比市场价。

③

若无市场价，则为推定价（合理成本费用加合理的利润而构成的价）。

④

双方协议价格，即双方同意接受的价格。

⑤

双方不能议定价格，则应共同将此事提交主管部门，由主管部门根据有关价格政策议定，主管部门的决定应为定论，

对双方均有约束力。

本协议项下产品销售的具体金额，应依据中国有关会计准则进行核算。

２００９

年度的结算标准如下：

单位 项 目

预计年交易量

（吨）

预计年交额（万

元）

计价标准

销售

部、进

出口

公司

钨粉

７８５ １０７５５

市场价格下浮

３％

—

１０％

碳化钨

２３９５ ３０６５６

市场价格下浮

３％

—

１０％

切削刀片

９１０ ２２６８６

市场价格下浮

５％

—

２０％

耐磨零件

４６３ １１２４３

市场价格下浮

５％

—

２０％

矿用合金

５１０ １１７５７

市场价格下浮

５％

—

２０％

ＵＭＰ ２０ ２６８

市场价格下浮

５％

—

２０％

合计

５０８３ ８７３６５

注：上表中

２００９

年交易量、交易额按预计数据填报，最后以实际发生量、发生额为准。

５

、《质量检查、分析、测试、仪表计量协议》主要条款

公司向自硬公司提供质量检查、分析、测试、仪表计量服务，自硬公司就公司提供的计量器具、仪器仪表、运行维修、周期

检定、计算机管理的工作支付相应的费用。 该项费用依据国家有关收费标准或行业标准，按照公司实际工作量，每月结算支

付。

２００９

年度结算标准如下：

单位 项 目 预计年交易额（万元） 计价标准

计控中心 仪器仪表检验维修

４８０

成本价

质量检测

中心

产品检验

６２０

成本价

小计

１１００

注：上表中交易额按预计数据填报，最后以实际发生额为准。

６

、《原辅材料互供协议》主要条款

（

１

）自硬公司向公司自贡分公司提供生产所需的仲钨酸铵、混合料、钴粉、氧化钨等原辅材料。

（

２

）公司向自硬公司提供生产所需的碳化钽等原辅材料。

双方所提供的原辅材料的定价原则及结算方式如下：

（

１

）自硬公司与公司自贡分公司互供的原辅材料及售后服务的收费定价，应按下列标准计算：

①

国家物价管理部门的规定价格。

②

若无国家物价管理部门规定的价格，则为可比的当地市场价格，可比的当地市场价格应由双方协商后确定。

③

若无可比的当地市场价格，则为推定价（推定价格是指依据当时适用的中国有关会计准则而加以确定的实际成本加

上当时平均利润而构成的价格）。

（

２

）双方互供的原辅材料采购服务以转帐的形式收取采购、保管、仓储等费用，费用按实际采购价格

３％

计收，运杂费根

据采购、装卸原辅材料实际发生的数额确定。

（

３

）双方所需的原辅材料，按月结算并付款。

（

４

） 双方协商议定的价格，任何一方不可随意变更，

２００９

年度结算标准如下：

①

自硬公司向公司自贡分公司供应的原辅材料：

单位 项 目

预计年交易量

（吨）

预计年交易额

（万 元）

计价标准

采 购

部 、 各

分厂

仲钨酸铵

３００ ３０００

市场价

钴粉

６０ ３６００

市场价

其他主辅助材料

２０００

市场价

备品备件

６００

市场价

混合料

１４００

吨

２８０００

成本价加

５％

氧化钨

２０００

吨

２９０００

市场价

小 计

６６２００

②

公司向自硬公司供应的原辅材料：

单位 项 目

预计年交易量

（吨）

预计年交易额

（万 元）

计价标准

采 购

部 、 各

分厂

碳化钽

４ ６００

市场价

仲钨酸铵

５００ ５０００

市场价

其他主辅助材料

２０００

市场价

备品备件

６００

市场价

小 计

８２００

注：上表中

２００９

年交易量、交易额按预计数据填报，最后以实际发生量、发生额为准。

６

、《进出口代理协议》主要条款

公司出口业务由自硬进出口公司代理并提供全套出口报关单据。 公司按下表中货物明细人民币合计金额不超过

１％

的

比例（其具体比例按双方具体实施合同中约定的来算）向自硬进出口公司支付代理费。

单位 货物名称

２００９

年预计交易量

（吨）

２００９

年预计成交金

额（万美元）

人民币金额（万元）（汇率

按每月末中国人民银行

报出的人民币对美元的

基准价汇率

＝

）

进出口

公司

碳化钨粉

２５０ ６９５ ４７５０

ＵＭＰ ２０ ５６ ３８０

钨粉

５０ １６０ １１００

小计

３２０ ９１１ ６２３０

注：上表中预计交易量、交易额按

２００９

年预计数据填报，代理成交量、代理成交额以实际成交量、成交额为准。

７

、《经营租赁协议》主要条款

公司将其所属自贡分公司拥有的合金工具分厂固定资产（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末账面净值合金

７７４２８４９．９８

元）出租给自硬公

司经营，租金每年

２１

万元（每月

１７５００

元），每季结算支付一次。

自硬公司将其所拥有的制粉中心固定资产（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末账面净值合金

１７２１８０８８．１４

元）出租给公司经营，租金每年

３０

万元（每月

２５００

元），每季结算支付一次。

８

、《生产装备供应及配套服务协议》主要条款

亚西泰克公司向公司自贡分公司提供硬质合金及钨钼产品生产专用设备、备品备件、工器具、热喷涂产品、防腐衬胶及

辅助硬质合金深加工。

２００９

年预计交易项目如下：

预计交易内容

预计年交易额

（含税价、万元）

占同类交易比例

（

％

）

计价标准

硬质合金及钨钼产品生产专用

设备

２５００ １００

议标或中标价

备品备件、工器具

６００ ５

市场价

热喷涂产品、防腐衬胶及辅助

硬质合金深加工

５００ １

市场价

合 计

３６００

注：上表中预计交易交易额按

２００９

年预计数据填报，最后以实际发生额为准。

９

、《关联方固定资产买卖协议》主要条款

自硬公司与公司自贡分公司存在固定资产买卖的需要。 双方同意固定资产买卖以销售方固定资产账面净值为交易价

格，在交易完成

３０

日内以银行付款或抹帐方式结算。

根据以往统计数据并结合

２００９

年投资预算情况，

２００９

年双方发生的固定资产买卖金额在

１５００

万元以内。

１０

、《材料供应协议》主要条款

株硬公司向公司自贡分公司供应碳化钽等原材料。原材料款（含预付款）按照实施合同之规定及时足额支付。预计

２００９

年度交易项目明细如下：

预计交易内容

预计年交易额

（含税价、万元）

占同类交易比例

（

％

）

计价标准

碳化钽

５００ ５０

市场价

合 计

５００

注：上表中预计交易交易额按

２００９

年预计数据填报，最后以实际发生额为准。

１１

、《原料供应及废旧物资处置协议》主要条款

科瑞德公司向公司自贡分公司销售部分生产用原料及提供部分产品的生产加工服务， 同时向公司自贡分公司购买合

金；公司自贡分公司生产的部分废旧物资由科瑞德购买。 交易费用结算方式为在双方开具发票后一个月内结清。

２００９

年度

预计交易明细如下：

交易范围 名 称

预计年交易额

（万 元）

占同类交易比例

（

％

）

计价标准

一、乙方销售部分生

产用原料及提供部

分加工服务

碳化钨

４６００ １０

市场价

混合料

５２００ １０

市场价

生产加工费

１０００ １０

市场价

小 计

１０８００

二、乙方购买废旧物

资、原生碳化钨及合

金

废合金

１０００ １０

市场价

闲置不需用固定资产

１００ ２０

市场价

原生碳化钨

１２００ １０

市场价

合金

１０００ １０

市场价

小 计

３３００

合 计

１４１００

注：上表中预计交易额按

２００８

年预计数据填报，最后以实际发生额为准。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基于公司与关联方持续生产经营的需要，公司与关联方的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仍将持续。

公司与关联方持续的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严格按照市场定价原则，符合市场经济规律，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

五、独立董事事先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关联交易事项事先审核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独立董事认为：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正

常生产经营所必需的，关联交易协议遵循了公正、公平、互惠的原则，没有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在董事会表决时关

联董事执行了回避表决制度，表决程序合法。

六、备查文件

１

、董事会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３

、监事会决议。

４

、关联交易协议。

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ＯＯ

九年三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６５７

证券简称
：

＊ＳＴ

中钨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１５

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对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２４

日召开，我们作为公司的

独立董事，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就

本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对

２００８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独立意见

根据北京大公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审计报告，

２００８

年度公司合并报表实现净利润

４０９．４９

万元，加上年初

未分配利润

－１４６３８．９１

万元，报告期末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１４２２９．４１

万元。经公司五届十一次董事会决议，因公司本年度

未分配利润仍然为负数，累计亏损额较大，并结合公司生产经营发展的需要，

２００８

年度不分配股利，也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

本。

我们认为董事会关于

２００８

年度不分配股利、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意见是客观、合理的。

二、对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独立意见

公司五届十一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经对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及执行情况的检

查，公司目前已建立健全了较为完善的内部控制管理体系，内部控制制度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监管部门的要求，内部控制活

动基本涵盖了所有的营运环节，对关联交易、对外担保、重大投资、信息披露等重大活动的控制充分有效，保证了公司经营管

理的正常进行。 因此，我们认为公司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报告真实、客观的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的实际情况。

三、对非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独立意见

北京大公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审

计报告。 我们认为审计报告真实、客观地反映了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的实际情况，并同意公司董事会对非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

告涉及事项的相关说明。

四、对续聘

２００８

年度审计机构的独立意见

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关于续聘

２００８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事先我们对公司提供的议案及相关材料进行了审核并同意

提交董事会审议。 我们认为北京大公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具有较高的专业素养及较强的执业能力，能够胜任对公司

的审计工作，因此同意公司续聘北京大公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审计机构。

五、对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关于与关联方签署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事先我们对公司提供的关联交易协议草案及相关材料进

行了审核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我们认为，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必需的，关联交易协议遵

循了公正、公平、互惠的原则，没有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在董事会表决时关联董事执行了回避表决制度，表决程序

合法。

六、对董事候选人的独立意见

我们对董事会提名的董事候选人的个人履历及工作实绩等进行了认真审核，认为所有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符合担任公

司董事的条件，并能够胜任所在岗位职责的要求，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及被中国证监会处以证券市场禁入

处罚的情形。 公司董事会对董事候选人的提名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同意将董事候选人提交

股东大会选举。

独立董事签名：

签署日期：二

ＯＯ

九年三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６５７

证券简称
：

＊ ＳＴ

中钨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１６

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现就提名文开元、严萍、陈康华为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候选人发表公开声明，被提名人与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被提名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

下：

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等情况后作出的，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

任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

一、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

二、符合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三、具备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规定所要求的独立性：

（一）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被提名人及其直系

亲属也不在该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的股东，也不是该上市公

司前十名股东中自然人股东；

（三）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也

不在该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四）被提名人不是为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或其附属企业、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

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五）被提名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上述四项所列情形；

（六） 被提名人不在与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或者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

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该等有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四、被提名人不是国家公务员或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

五、被提名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照公务员制度管理

的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六、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职的中央管理干部；

七、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位党组（党委）及中

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八、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单位党组（党委）报告并备

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九、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２５％

以上公司内任

职的人员；

十、包括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在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未连续任职超过六年；

十一、被提名人已经按照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十二、被提名人当选后，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成员中至少包括三分之一的独立董事，且至少有一名独立董

事为会计专业人士；

十三、本提名人已经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第三条规定对独立董事候选人相关情形进行核实。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提名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

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处分。

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Ｏ

九年三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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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文开元、严萍、陈康华，作为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和保证，本人

与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也不在该公

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１％

以上的已发行股份；

三、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四、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５％

以上已发行股份的股东单位任职；

五、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的附属企业任职；

六、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七、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为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或该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八、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在为该公司提供审计、咨询、评估、法律、承销等服务的机构任职的人员，或虽在该等机构任职

但并未参与对该公司相关中介服务项目且不是该机构的主要负责人或合伙人；

九、本人不在与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或者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该等有

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十、本人不是在该公司贷款银行、供货商、经销商单位任职的人员；

十一、本人没有从该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外的、未予披露的其他利益；

十二、本人不属于国家公务员或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相关规定；

十三、本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的

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十四、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职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五、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位党组（党委）及中央

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六、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单位党组（党委）报告并备案

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七、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２５％

以上公司内任职

的人员；

十八、本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情形；

十九、本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十、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二十一、本人向拟任职上市公司提供履历表等相关个人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包括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本人未在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连续任职六年以上。

文开元、严萍、陈康华郑重声明：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处分。 深圳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

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规章、规则

等的规定，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勤勉尽责地履行职责，做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

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文开元、严萍、陈康华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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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提交撤销股票交易实行退市风险警示申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０６

年和

２００７

年连续两年亏损，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第

１３．２．１

条规定，我公司股票交易于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２４

日开始实行“退市风险警示”，股票简称相应变更为“

＊ＳＴ

中钨”，股

票交易日涨跌幅限制改为

５％

。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４

日，公司董事会五届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２００８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北京大公天华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公司对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经审计后的财务报告显示公司

２００８

年

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

４０９．４９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

－６８８．５５

万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１３．２．９

条规定，公司董事会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５

日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了关

于撤销股票交易实行“退市风险警示”的申请。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１３．３．１

条规定，公司股票实行其他特别

处理。 公司撤销股票交易退市风险警示尚需深圳证券交易所核准。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〇九年三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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